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鄂市监综告处罚〔2025〕01号

当事人：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益立康养生铺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bookmark: _GoBack]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150723MA7K******                
[bookmark: _Hlk85549519][bookmark: _Hlk85636166]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林安商服楼半地下19号                                                             
负责人：卜**                                        
身份证号码：152103**********15                      
2025年03月31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卜范志经营的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益立康养生铺进行场检查时，发现该养生铺经营场所东边墙上挂有一广告展板，另发现700余张广告卡片，内容均为“生泰生物能量仪，温经散寒、行气通络、激活自愈力、消除自由基、补益元气、升阳举陷、拔毒泻热、健康养生、美容养颜、健体塑型、活化修复细胞、促进新陈代谢、改善微循环、改善脏腑功能、修复神经与肌肉组织、调节亚健康问题，欢迎进店体验、奇志健康服务室、电话：13171166717”。当事人在2025年3月下旬在微信平台发布了广告信息,内容为：“好消息：益立康养生铺隆重推出科技养生新时代免费体验活动1，免费体验生态生物能量仪养生：温经散寒，补益元气，升阳举陷，拔毒泄热，健康养生，美容养颜，健体塑形，修复神经与肌肉组织调节亚健康，改善微循环，改善脏腑功能，活化修复细胞，促进新陈代谢。激活自愈力，清除自由基2，常年公益免费护眼（中药护眼）近视，远视，弱视，斜视，散光，老花眼，眼干眼涩，白内障。红血丝。迎风流泪，飞蚊症，青光眼。以及术后各种眼部亚健康问题3，调节各种风湿骨病，各种疼痛（藏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痛风湿，类风湿，关节性炎症，跌打损伤，骨质增生，腰间盘突出，强支撑脊柱炎，滑膜炎，腱鞘炎，足跟痛痛风，静脉曲张，半月板损伤，坐骨神经痛，筋骨疼痛等，引起的酸麻胀痛肿胀人群店址：阿里河林业楼区半地下19号益立康养生铺（小城面馆楼下）电话13171166717”。当事人发布的广告内容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应当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执法人员于2025年03月31日填写《立案审批表》并附现场笔录请示局领导批准立案，本局于2025年03月31日依法立案核查。                                                                                      
[bookmark: _Hlk138856128][bookmark: _Hlk142041411]    经查，当事人在经营场所东边墙上挂的广告展板、现场发现的700于张广告卡片及微信平台发布的广告内容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当事人无法提供其广告内容的科学依据。从对当事人的询问得知，当事人于2024年10月15日在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海燕打字复印社制作了广告名片750张，每张0.30元，共计225.00元，广告图版1块，每块30.00元，当事人于2025年03月16日向鄂伦春老百姓生活服务平台以微信转账的方式，转账了50.00元发布广告的费用。当事人能提供制作广告图版及广告名片的制作费用收据，能提供微信发布广告的转账记录截图，当事人用于发布广告的费用共计305.0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执法人员于2025年03月31日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共3页），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对相关广告内容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况；                                         
证据二：当事人提供卜范志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共1页），证明了经营者的身份情况；                     
证据三：当事人提供的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益立康养生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共1页），证明了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                                       
证据四：2025年04月08日对经营者卜范志询问的询问笔录一份（共6页），证明当事人发布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广告的违法事实；                                                
证据五：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4张，证明当事人发布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广告的违法事实；                     
证据六：执法人员拍摄的对卜范志进行询问的现场照片7张，证明当事人发布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广告的违法事实；   
证据七：制作广告图版及广告名片的制作收据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发布广告费用金额。                                      
证据八：当事人提供的广告宣传费微信转账付款记录截图复印件一份，证明当事人发布广告费用金额。          
上述证据，由我局依法收集，并经当事人签名确认，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我局予以采信。                        
本局于2025年04月14日向当事人送达了鄂市监综告罚告〔2025〕01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其享有的权利告知了当事人，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也未向我局做出陈述、申辩。                                                                                   
[bookmark: _Hlk142042238][bookmark: _Hlk142034309]本局认为，当事人发布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广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第一款：“除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外，禁止其他任何广告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规定，构成了发布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广告的违法行为。                                                           
[bookmark: _Hlk138855622][bookmark: _Hlk142034510]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广告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请：（二）违反本法第十七条规定，在广告中涉及疾病治疗功能，以及使用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淆的用语的；”的规定，依法应对当事人予以行政处罚。当事人的行为既无从轻又无从重处罚的情形，给予一般行政处罚。                                                
参照《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五条，一般行政处罚，是指在依法可以选择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内，适用适中的处罚种类或者处罚幅度。其中，罚款的数额应当在从最低限到最高限这一幅度中的30%至70%部分（不含30%、不含70%）。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bookmark: _Hlk142042633][bookmark: _Hlk142034541][bookmark: _Hlk138855667]罚款人民币600.00元 。依法上缴国库。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自治旗支行。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章）                          

 2025年04月2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